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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规划局市财政局 

《南通市城市规划编制项目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通州区、崇川区、港闸区人民政府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、

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、苏通科技产业园区管委会，市各有关部门

和单位： 

市规划局、市财政局《南通市城市规划编制项目管理办法》

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7年7月21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通政办发〔2017〕105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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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市城市规划编制项目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加强对南通市级财政投入的规划编制项目的统筹

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，确保规划编制项目的必要性、

科学性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规划编制项目，是指在南通市中心城区

范围内落实到城市空间的各类规划编研，以及为城市规划管理服

务的城市测绘、规划信息化建设等基础性项目。 

第三条  规划编制项目组织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，

严格遵守政府采购、合同管理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国家有关法律

法规。 

第四条  市规划委员会办公室会同市财政局负责规划编制项

目的汇总和初审，并提请市规划委员会审议。 

第五条  市级财政投入的规划编制项目应当符合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规划编制项目应遵循系统性、科学性和可行性等原则； 

（二）符合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方针政策及相关规划，符合城

市总体规划以及城市发展建设需要； 

（三）属于市级公共财政供给的范围。 

第六条  市级财政投入的规划编制项目由市级相关规划编

制项目组织单位按下列程序组织申报： 

（一）每年11月20日前，各相关部门拟定下年度编制项目需

求，填写项目申报表，主要内容包括规划编制项目名称、编制理

由、经费预算、采购方式及依据等。 



 

— 3 — 

（二）每年11月底前，由市规划委员会办公室会同市财政局

组织相关部门及专家，对下年度申报规划编制项目进行初审，初

审同意后由各单位报送分管市长审核。 

（三）市规划委员会办公室根据经分管市长审核同意的项目

申报表，于12月底前汇总形成年度规划编制项目计划汇总表，提

交市规划委员会或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，审议通过后作为规划编

制项目实施的依据。 

第七条  规划编制项目组织单位必须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和《江苏省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

以公开、公平、公正为原则，开展采购工作，并将采购结果书面

告知市规划委员会办公室、市财政局。 

第八条  规划编制项目组织单位应根据合同要求、规划设计

任务书以及规划成果编制要求，按时完成编制任务，并依法按程

序对规划成果组织审查及报批工作。 

第九条  按照《南通市城市规划委员会议事规则》，需提交

市规划委员会审议的规划编制项目，应及时提交市规划委员会审

议。 

第十条  需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落实空间预控的各类专项

规划，规划编制项目组织单位必须会同市规划局做好控制性详细

规划调整工作，确保规划落地。 

第十一条  规划编制项目组织单位要适时对已完成的规划

编制项目成果开展实施评估工作，市规划委员会办公室与市财政

局必须对评估工作全程跟踪，客观评价绩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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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凡中央创新区范围内的规划编制项目，纳入南通

市区城市规划编制任务年度计划，统筹管理，编制费用由中央创

新区管理办公室负责。 

第十三条  规划编制项目组织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应当

承担相应的责任： 

（一）未经批准擅自委托的； 

（二）未经批准擅自提高经费预算的； 

（三）未按规定实行采购的。 

第十四条  未按本办法规定或违反有关法律法规，截留、挪

用规划编制经费的，由相关部门对相关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，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由市规划局、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7月28日印发 
 


